附件3：
评分参数表
1、投标价格分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计算： 
（1）价格评分：详见各项评分参数。
（2）评标基准价：是经符合性审查合格（技术、商务基本符合要求，无重大缺、漏项）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或最高的投标报价。 
（3）评审价：投标报价无缺漏项的，投标报价即评审价；
（4）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竞标。
2、如果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序号
	评分项
	评分内容
	评分参数

	1
	报价得分（20）
	管理费比率（20）
	报价得分=（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100*报价分值权重；评标基准价等于有效投标单位中报价管理费交纳比例的最大值。

	2
	服务方案（60）
	管理制度（20）
	投标人需提交针对本院特点的详细服务实施方案，内容须涵盖服务理念、管理架构图、人员配置计划及与医院各科室的协同工作机制等。
1、提供完整详细的制度措施，方案极具针对性、可行性、流程科学，协作机制清晰，有创新性人文关怀举措得15（含）-20（含）分；
2、制度措施在完整性、可行性方面略有瑕疵的得8（含）-15（不含）分；
3、制度措施简单粗略的得1（含）-8（不含）分。
4、未提供相关方案不得分。

	
	
	应急体系（10）
	提供针对患者意外事件（如跌倒、走失）、护理员突发状况及各类公共危机的应急预案，确保响应及时、处置规范等。
1、措施合理全面，时效性强，可执行度高，各环节人员分工明确、相关经验丰富的得7（含）-10（含）分；
2、措施合理性、全面性稍弱，人员配备数量均略有欠缺、基本可执行，时效性有缺漏的得4（含）-7（不含）分；
[bookmark: _GoBack]3、措施合理性、全面性有重大缺陷，无相关人员介绍，难以执行的得1（含）-4（不含）分；
4、未提供相关方案不得分。

	
	
	管理与培训（10）
	中标公司必须派驻专职项目经理常驻医院，全面负责护理员的日常调度、质量监督、沟通协调与行政管理工作等。
1、 配置合理、培训体系完善、人员稳定，保障措施有力的得7（含）-10（含）分；
2、 配置合理、培训体系略欠缺、人员相对稳定，保障措施略欠缺的得4（含）-7（不含）分；
3、 配置合理、培训体系欠缺、人员极度稳定，保障措施差的得1（含）-4（不含）分；
4、 未提供相关方案不得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20）
	建立完整的服务质量监控体系，包括定期检查、患者满意度调查、投诉处理流程（明确响应与解决时限）及基于数据的持续改进方案，进行综合评分：
1、组织体系完善合理，响应时间满足需求，整体服务方案完善且响应度高的得15（含）-20（含）分；
2、组织体系基本合理，响应时间基本满足需求，整体服务方案略有不足的得8（含）-15（不含）分；
3、组织体系缺乏合理性，响应时间与需求有不符，整体售后服务方案较粗陋的得1（含）-8（不含）分。
4、未提供相关方案不得分。

	3
	综合实力（20）
	相关业绩（10）
	投标人具有的业绩经验，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期取得的与本项目类似项目的业绩合同关键页，每提供一个类似业绩得2分，本项最高得10分。
评审依据：
1、业绩时间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
2、投标人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合同关键页包括：合同封面、合同首页、合同金额页、服务内容页及双方签章页）加盖投标人公章。
3、同一项目不同年份的合同按一份业绩计算，不重复计算业绩份数。同一业主在同一采购中续签的合同不重复计分。
4、投标人必须提供以上合同内容，否则，不得分。
5、业绩合同签约主体需为本次投标单位，母公司或子公司业绩不能并用或复用。

	
	
	投标单位的综合实力（10）
	根据投标单位综合能力自述的真实性和响应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1、 投标单位综合能力强，项目履行能力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得7（含）-10（含）分；
2、 投标单位综合能力一般，项目履行能力基本能够满足项目要求的，得3（含）-7（不含）分；
3、 投标单位综合能力差，项目履行能力无法满足项目要求的，得0（含）-3（含）分。



